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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者修改权经济学分析的必要性

修改权是指作者享有变更作品部分

内容的权利。

众多学者都阐述了作者修改权有益

于形成公正的秩序。然而“你尽可以说某

一事物不道德、丑恶、毁灭灵魂、使人堕

落，或者说它危及世界和平与子孙万代的

幸福，但只要没有证明它是‘不经济的’，

你就没有真正对它存在、发展和昌盛的权

利提出质问。”因此，有必要从经济学的角

度对作者修改权进一步探究。

二、作者修改权的“激励论”分析

法律学者们常常运用经济学的“激励

论”，为权利正当性提供理论基础。波斯纳

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中讲到：“试想一个

全部所有权都被废除的社会：家民种谷

物、施肥、立吓鸟的稻草人，但当谷物成熟

时他的邻居都将之收割后据为己有。由于

农夫既不拥有他在其上进行播种的土地，

也不拥有庄稼，那他就无权对其邻居的行

为提出法律救济要求。除非防护措施适当

（现在让我们假设没有防护措施），否则在

经历了几次事件后，人们就会放弃对土地

的耕种，而社会将设法寻找很少要预先投

资的方法（如打猎）来维持生计。”其实，即

便是采取了必需的防护措施也无济于事，

因为这会增大生产成本，当生产成本大于

收益时，生产者自然会放弃生产；而且这

样做依然不会给生产者更多安全的感觉，

很多生产者依然会放弃生产。其结果是资

源不能有效率地被运用。同理，当一部作

品创作完成后，作者对作品没有专有权，

社会成员人人均可无偿使用，对于作者之

外的其它人而言，其行为无疑属于经济学

上的“免费搭车”。这种“免费搭车”的结果

是：一方面，社会成员都会期待他人去创

作，而自己则可以无偿使用；另一方面，作

者没有积极性，因为他的创作没有得到尊

重。

在英美法系，版权法大都通过经济报

酬来鼓励创作者的热情。例如在美国最高

法院几乎所有的判例中，最高法院都认为

需要由财产来刺激思想的创造者，这些判

例提到，“公开的保护为被需要产生出成

绩的投资提供了经济上的刺激。这一同样

的考虑被法院在专利和著作权法的实施

方面有很长的时间了；”“鼓励人们献身于

智力和艺术创造，国会可以保障作者和发

明者一个报酬；”“给作者和艺术家的报酬

旨在激励他们把自己的创造性天赋的产

品散播给公众。”

大陆法系的版权法还特别注重作者

的精神权利，即通过创设“精神权利”来激

励作者创作。由于“精神权利”并不能直接

为作者带来经济利益，因此它们的激励作

用往往被学者们所忽视，甚至“有学者解

释了英美著作权制度在很长的时间内没

有赋予著作权以精神权利的原因是‘精神

权利’的赋予不会为智力作品的生产提供

刺激。”这一观点的偏颇为后来的英美法

律制度所证实。尽管英美法律制度基于

“个人财产论”的哲学基础关注的是作者

的经济权利，精神权利的保护依然在普通

法中存在，特别是随着著作权制度的国际

化，英美法著作权制度已经融入了对作者

“精神权利”的保护。

不仅如此，笔者认为，即便是从经济

报酬的角度，作者修改权的激励功能亦不

能忽视。版权法赋予作者修改权，这些权

利保障了作者有进一步追求自身利益最

大化的自由，当一部作品创作完成后，作

者认为有必要对其进一步修改，方能实现

更大的经济利益，便可能行使修改权修改

作品；试想，如果允许他人任意的删减、篡

改、歪曲作品，作品的完整性将不复存在，

作者通过原有作品获利的目的也难以达

到。不仅如此，保护作品完整权还具有保

护作者商誉的效果。美国著名的吉利姆

（!"##"$%）案中的主审法官就曾明确指出：
“如果他人未经作者许可修改作品，导致

作品水准下降，作者就会失去众多本来可

以成为其忠实拥护的观众；这种对其艺术

声誉的损害直接影响了用以保证其商业

成功的观众吸引力，会造成难以估量的经

济损失。”由此可见，保护作者的修改权亦

能从经济报酬的角度对作者进行激励。

三、修改权的效益——— 成本理论分析

在 经 济 学 中 效 益 ——— 成 本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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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是公共项目分析中

使用最广泛的分析方法。效益——— 成本分

析也是判断一项制度或权利是否具有效

益价值的基本方法。该方法是要比较一项

制度或权利给社会带来的总收益和总成

本，如果总收益大于总成本，该权利具有

效益价值；如果总收益小于总成本，则该

权利不具有效益价值。

作品创作的过程包括创作准备过程

和实际创作过程。而实际创作过程，可以

视为行使修改权的过程。创作（修改）作品

的过程，自然也会涉及到经济学上的两个

变量：“收益与成本。这里的成本包括在创

作准备过程中的成本和实际创作过程中

的成本。在创作准备过程中的成本表现为

搜集资料以及调查研究而付出的成本，包

括时间成本（如搜集相关资料所花费的时

间）、经济成本（如复印相关资料和调查研

究所花费的金钱）、和劳动成本（如对作品

整体结构的构思）等。在实际创作过程中

的成本主要表现为劳动成本，即作者为创

作所付出的智慧与汗水。此处的收益指个

人收益，而非社会收益，具体包括经济收

益和非经济收益，前者指作者创作作品所

能获得的经济上的收入，后者则与经济收

入无关，指因作者创作而获得的名誉、社

会地位的提升等。

在图 .略 / 中，0轴表示成本，即作者

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所付出的成本；1轴表

示收益，即作者所创作的作品给自身带来

的收益。

+曲线为修改——— 收益曲线。它表示

在作者为作品修改过程中作品的成本与

收益的变化。2曲线为成本——— 收益等值

曲线，在 2曲线上的各点表示作品成本与

收益相同，即作品效益为零。

3 点表示作品创作准备的结束和实

际创作的开始。43则表示为创作准备过

程；3点之后表示实际创作开始，对作品

不断修改而导致的作品成本——— 收益的

变化。

作者在创作准备过程中（43段）作者

要支付一定的成本（包括时间成本、经济

成本、劳力成本），但这一过程作者并没有

任何收益，因为实际尚未开始，仅停留在

作者脑海中的构思并不能给作者带来任

何收益，然而当实际创作开始后，作者虽

仍需继续支付成本（主要表现为劳动力成

本），但作者开始获得收益。尽管最初的作

品是拙劣和不完整的，但从理论上，任何

劣质的作品都是具有价值的，当然初期的

作品所能带给作者的收益是极其有限

的。尽管如此，作者在创作初期对作品的

每一项修改都会使作品的质量获得较大

的提高，这一时期的边际收益较大、边际

成本较小。

作者可以通过不断地修改作品而使

其不断完善，此时成本和收益都在增加，

且边际收益不断减少，边际成本不断增

加。在作品最终完成之前，成本与收益、边

际成本和边际收益一直按此规律变化。

!点表示作者的收益与成本相等，此

时作者的效益为零。

为了能取得正效益，作者会继续修改

作品直至 5点，因为 !5段中的任何一点

都表示作者的收益大于成本，其效益为

正。

5点与 !点相同，表示此时作者的成

本与收益相等，作者效益为零。到达 5点

之后，作者若继续修改作品、追求精益求

精的效果，其成本会大于收益，基效益为

负。

从理论上讲，作品的修改没有尽头，

再优秀的作品都有继续修改的余地。但从

经济学的角度，作者修改的最理想的状态

是效益最大化的状态。从图中可见，修改

到 !5阶段时，作品的收益均大于成本，作

品处于有效益的状态；其中 6点的斜率为

78度，即该点的切线与 2线平等，此时作

品的效益为收益减去成本，即 69 ’ 6: ;

69 ’ <9 ; 6<。由于 6点的斜率与 2线相

同，6<（作品的效益值）处于最大值状态，

因此 6点为作者修改的最佳状态。

可见，作者可以通过行使修改权而实

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修改权具有效

益价值。当然，其前提是作者是“理性

人”。诚如亚当斯密所言，尽管每个人盘算

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但他受着“一只看

不见的手”的引导，却尽力达到了一个并

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标，由于追逐他自己

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

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的效

果还大。

在经济学中“未被市场交易所体现的

额外成本和额外收益称为外部性”外部性

可分为有益外部性和有害外部性。有益外

部性是指该商品除了满足消费者需求外，

还能带来有效的社会效益；有害的外部性

则是指在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同时，还会导

致有害的社会效应。作品的修改具有明显

的有益外部性，如作者可通过修改作品而

提高作品的质量，使公众从中受益，因此，

修改权还能有效地实现社会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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